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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DB51/T XXXX《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分为三个部分： 

——第1部分：术语 

——第2部分：勘验 

——第3部分：鉴定 

本部分为DB51/T XXXX的第3部分。 

本标准由四川省司法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 

本标准起草单位：四川省司法鉴定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昌全、刘朝宽、周向东、蒋晓康、李山桥、张道文、王永忠、朱万嘉、魏自

荣、刘沛奎、曾红彬、吴智文、刘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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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 第 3部分：鉴定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的基本要求、流程、方法、检验记录和鉴定意见。 

本部分适用于司法鉴定机构进行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A 41  交通事故痕迹物证勘验 

GA 49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绘制 

GA 50  道路交通事故勘验照相 

GA 268 道路交通事故尸体检验 

GA 642 交通事故车辆安全技术检验鉴定 

GA 944 道路交通事故机动车驾驶人识别调查取证规范 

3 基本要求 

3.1 实验室仪器设备 

应建立痕迹检验实验室，包括显微镜、微量物质比对检验设备、电脑及相关处理软件等，对不能在

现场进行检验的客体物，应按照相关程序规定进行提取，带回实验室进行检验。 

3.2 鉴定人员、场所 

3.2.1 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应具备法定的鉴定资格，取得省级司法行政机关

颁发的《司法鉴定许可证》和《司法鉴定人执业证》。 

3.2.2 鉴定场所应具备开展痕迹检验、实验、计算、分析的场所和条件，应符合 DB51/T 1459 相关规

定和要求。鉴定工作应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完成。 

3.3 注意事项 

3.3.1 鉴定对于人体体表痕迹检验检查，除痕迹鉴定人外，可由法医学鉴定人承担；对于女性活体隐

蔽部位的检查，应由女性鉴定人进行检查并有成年女性陪同、见证。 

3.3.2 鉴定过程中应制作检验记录，鉴定工作完成后应按要求出具鉴定意见书。 

4 流程、方法 

4.1 鉴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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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鉴定方法 

4.2.1 痕高比较法。 

将造痕体痕迹的距地高度与承痕体痕迹的距地高度进行比对，视其两者是否在相等或相当高度范围

内。 

4.2.2 痕形比对法。 

将造痕体痕迹的形状与承痕体痕迹的形状进行比对，视其两者的形状是否相同。 

4.2.3 痕迹受力方向检验方法 

检验造痕体痕迹的受力方向与承痕体痕迹的受力方向。 

4.2.4 附着物比对法 

将被鉴定车辆、物体、人体上的附着物进行进行比对，视其是否有色、质、厚、纹理及其它特征相

吻合。 

4.2.5 拼接法 

将检材与样本进行整体或局部拼接比对，视其所拼接的部位的线、面是否完全衔接、吻合。 

4.2.6 特征标示比较法 

将检材与样本的对应部位，或者样本标示的缺失部位进行对照或结合比对，视其两者特征的异同。 

4.2.7 特征重叠法 

将检材与样本的对应部位，或者样本标示的缺失部位进行重叠比对，视其两者是否完全能重合。 

4.2.8 断面扫描计算机自动比对法 

将检材的断面和样本或样本的局部的断面进行电子扫描计算机自动比对，视其两者的断面层是否一

致。 

4.2.9 理化检测法 

根据案情需要，必要时对检材和样本进行理化检测。 

5 检验记录 

5.1 检验记录应按道路交通事故痕迹检验记录表的格式内容即时填写，书写清晰、表述规范，量值单

位采用国际标准制，并由检验人、记录人分别签名。 

5.2 检验记录需修改的，应符合国家文字标准委员会相关符合和方法，并签名或盖章。 

5.3 所有痕迹检验，除有文字记录外，还应照相（必要时应录像）记录，并归档。 

5.4 必要时应制作现场痕迹分布图。 

6 综合分析 

6.1  同一认定和种类认定综合分析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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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痕迹的同一认定和种类认定应根据痕迹的几何形貌、理化特性来分析、识别。 

6.1.2 确定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痕迹的性质、种类以及是否同一，应当依据痕迹的大小、形态、边沿

状态、图纹结构、细纹形态、受力方向、粘附物、所在部位等进行综合评断，确定该痕迹是何种痕迹、

何部位、何种原因形成。 

6.1.3 确定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痕迹的性质、种类以及是否同一，应当根据痕迹的理化成分是否相同，

相同特征或不同特征总体上的数量多少、质量高低，独特稳定的细节特征是否居于主要地位等因素，进

行综合评断，并依据不同情况和标准提出相应的鉴定意见。 

6.2 碰撞形态综合分析要点 

碰撞形态是指痕迹与事故性质之间的相互关系，痕迹反映事故性质，是一种综合性评价，需要各有

关方面的鉴定意见相互衔接形成链条，结合相关调查情况作出判断。如果事故现场仅有痕迹存在，在条

件可能的情况下，可依据多种痕迹的性质、成因及相互关系，确定可疑事故车辆与现场有关客体物是否

发生过接触碰撞、如何碰撞。 

6.2.1 通过碰撞接触点来分析交通事故 

a) 首先确定碰撞接触点，再分析痕迹的形成过程，判定痕迹是否为交通事故痕迹。 

b) 车与车、物、人碰撞时，在路面会遗有轮胎挫印，可从轮胎挫痕起点判定接触点。 

c) 在碰撞时车辆脱落的机件、坚硬物，在着地后往往遗留挫划的印痕。机动车碰撞自行车时，当

自行车摔倒后，会有车把、脚蹬轴或轮轴的挫划痕，因此，接触点必定是在挫划印始点前一段

距离。 

d) 机动车碰撞行人时，在路面遗留的鞋底划痕的特点是从重到轻，一般能反映车辆行驶的方向。

重挫印一端可判断为车辆驶来的方向，并定为接触点。 

6.2.2 通过碰撞机理和车体损伤程度来分析事故 

车辆与车辆的碰撞事故，必然造成车体不同程度的破损，留下一定的碰撞痕迹，通过对痕迹和碰撞

机理的分析，推断事故的成因和形成过程。车辆碰撞引起的破损情况与车辆的总重量、行驶速度以及碰

撞的部位与角度有很大的关系。通过碰撞痕迹和车辆破损的程度，分析车辆碰撞速度和角度。 

6.2.3 利用新的测试技术进行检测识别 

运用扫描电镜等技术手段可以检验各种纤维、头发、木材和油漆，可以检测油漆薄膜微粒大小分布、

检验金属断裂表面等，进而分析痕迹的性质及事故成因。 

7 鉴定意见 

鉴定意见通常包括肯定性意见、否定性意见和不确定性意见三种类型，每类鉴定意见有其规定的标

准。鉴定意见书格式见资料性附录A。 

7.1 同一认定和种类认定 

7.1.1 肯定同一 

检材与样本痕迹间相同特征数量占大部分，且独特稳定的细节特征居主要地位，其总体反映了造痕

体接触面的特有形态，个别不同特征有合理依据加以解释。 

7.1.2 否定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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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材与样本痕迹间相同特征数量少，不同特征数量占多数且多为独特稳定的细节特征，不同特征总

体反映了不同造痕体接触面的特有形态，少部分相同特征有合理依据加以解释。 

7.1.3 种类相同 

检材痕迹只反映出造痕体的种类特征，其与样本痕迹种类特征一致。 

7.1.4 种类不同 

检材痕迹只反映出造痕体的种类特征，其与样本痕迹种类特征不一致 

7.1.5 不确定性 

检材与样本痕迹间相同与不同特征各占一部分，其中独特稳定细节特征或种类特征等各自的总体特

征总体均无足够依据反映某造痕体接触面特殊形态或特征种类，可出具不确定性鉴定意见，即不能确定

检材与样本痕迹是否由某造痕体、某部位、某原因形成或是否同种类客体物形成的。 

7.2 碰撞形态的认定 

7.2.1 直接接触或碰撞 

多个痕迹鉴定意见相互印证，能够确定造痕体与承痕体各方面的逻辑关系，证明可疑事故车辆某部

位与现场上某客体物发生过直接接触或碰撞，可以出具直接接触或碰撞的鉴定意见。 

7.2.2 可疑车辆直接和间接接触碰撞多个客体 

 多个痕迹鉴定意见相互印证，能够确定造痕体与承痕体各方面的逻辑关系，证明可疑事故车辆某

部位与现场上某客体物发生过直接接触或碰撞，导致第二客体物移位受损或者翻滚引起多重连续损害，

并有相应痕迹佐证，可出具可疑车辆直接或间接接触碰撞多个客体物的鉴定意见。 

7.2.3 否定意见 

多个痕迹鉴定意见相互印证，不能够确定造痕体与承痕体各方面的逻辑关系，不能证明可疑事故车

辆某部位与现场上某客体物发生过直接接触或碰撞，可以出具没有发生直接接触或碰撞的否定性鉴定意

见。 

7.2.4 不确定性意见 

多个痕迹鉴定意见相互印证，不能够确定造痕体与承痕体各方面的逻辑关系，难以判断可疑事故车

辆某部位与现场上某客体物发生过直接接触或碰撞，可以出具无法判断是否发生直接接触或碰撞的不确

定性鉴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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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司法鉴定意见书 

XXX 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 

XXX 司鉴所［2013］鉴字第 XXX 号

一、基本情况 

委托人(机构)： (协议书编号：    ) 

委托鉴定事项：  

委托日期：                             鉴定日期： 

鉴定地点：                             鉴定材料： 

二、检案摘要 

三、检验过程 

1.检验依据 

2.分别检验 

3.比较检验 

四、分析说明 

五、鉴定意见 

鉴 定 人：                       执业证号：  

鉴 定 人：                       执业证号： 

鉴 定 人：                        执业证号：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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